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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劳动者的劳动纠纷问题（5） 

                                                             

 2017 年 9 月 13 日 

                             原口综合法律事务所 

所长律师 原口 薰 

 

 

一． 简介 

最近，我所代理的一部分劳动案件中，有一些当事人是外国劳动者。在有关外国劳

动者案件中的众多争议点中，这一次我想要特别解释一下的是文书提出命令。 

 

二． 劳动案件中内部邮件的重要性 

1. 当事人之间邮件的重要性 

在劳动案件中，特别是因为涉及到性骚扰或者是权力骚扰而发生的直接解雇案件

中，性骚扰或者权力骚扰通常是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除了自称的受害

人（通常是年轻的女性职员）与其所指的加害人（通常是年长的男性职员）之外，是

没有其他证人的。因此，除了当事人自己的主张之外，他们之间的内部邮件或者是通

过 LINE 所发的信息就是最好的证据。 

然而，要理解这些信息并不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并且在不仔细阅读他们之间的信

息往来或者是对比双方主张的情况下要理解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有

性骚扰发生的案件中，女性下属通常会因为不想破坏正常的职场关系而给男性上司发

一些聊天表情。除非是在十分极端的情况下，即使是女性下属对男性上司有很不好的

印象，也不会直接告诉他。在其他一些案件中，当时男性和女性有着很好的关系，但

是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这种关系恶化了，之后一方可能仍然想与对方维持很好的关

系，导致另一方没有办法直接拒绝这种示好，这就会让这种关系恢复或者是进一步僵

化。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按照时间顺序仔细阅读当事人的信息交流来明白他们当时

真正的意图。如果当事人并没有用日语而是用其他的语言进行交流（大多数情况下是

用英语或者法语），就需要明白其他语言当中非常微小的差别以及一些外国文化背景

（例如在法国南部的一种食物叫做卡斯勒，通常会让吃的人放屁，对于约会来说就是

最坏的一种食物）。 

2. 文书提出命令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在有性骚扰的相关案件中，仔细阅读当事人之间的信息往来是十分重

要的，但是在公司开除男性上司之后，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通常只有对解雇有利的证

据而没有对解雇不利的邮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已经被解雇并且不能接触到内部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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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男性上司而言，要想再利用这些信息来证明解雇的不正当性就是十分困难的一件

事。 

三． 文书提出命令的含义，法律要件以及法律后果 

1. 文书提出命令的含义 

之前的民事诉讼法第 312 条并没有规定通常义务下的提交文件的义务，这样就失

去了验证证据的可能性。然而，在 1996 年，修改之后的民事诉讼法中的第 220 条第

四款增加了一般的作证义务来提交文件，以改变证明责任的不对等性。也就是说，除

了能够证明第 22 条第四款的特殊情况之外，文件的所有者并不能拒绝提交文件。文

书提出命令的客体可以是公司之内的内部文件的往来，例如邮件和聊天记录。 

2. 检查作为证据的文件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文件的所有人有提交文件的一般作证义务，但是法院通常不会做出要求。

“法庭不会检查由双方当事人提供的无关书证（第 181 条）”。因此，主张提交文件的

当事人应当证明其所主张的文件是必要的。 

基于上述原因，第 221 条进一步解释了在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需要注明的信息： 

（1） 文件的名称 

（2） 文件的内容 

（3） 文件的所有者 

（4） 要用文书证明的内容 

（5） 提交这份文书义务的根据 

在有关性骚扰的案件中，被开除的高级职员通常会要求公司提交内部文件，那么

法院就会询问和有关聊天记录有关的内容来判别内部信息是否可以作为补充证据。因

此在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时应当注明具体的日期，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女性下属向男性领

导发送的信息对于要证明的事实而言是必要的。 

假如，男性上司向女性下属发送的一封邮件中有“别跑：）”，这就要检验男性上

司是否有要强制他的女性下属和他一起出去吃饭的意图。毕竟对于这一邮件的第一反

应是男性上司的语气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如果你能对当中的：）特别思考一下，这

封邮件就可以被认作是一个玩笑，可以理解为“你应该和我一起去☺”。所以，你在

不理解其他邮件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一封邮件的含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

假设例如在这封邮件的同一天或者是前一天，这位女性下属在没有通知男性上司的情

况下就私自离开工作岗位，并且在前一天晚上或者是后一天的邮件中，男性上司对于

这种离开行为表示十分的疑惑，或者是这位女性职员对此表示了歉意。在这时候，申

请文书提出命令就要解释邮件是否对于要证明的事实有必要了。 

 

四． 结论 

   如上所示，在劳动案件中，尤其是因为性骚扰而被开除的劳动案件中，审阅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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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内部信息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样的案件中，申请文书提出命令是很有效的，因为

这能改变证据不对等的情况。然而，要尽可能详细以及精准的解释申请文书提出命令的

证据对于待证事实来说是十分有必要的是不太可能但是必需的一件事，对方也会对这一

点提出争议。 

    在实践中，就这些事项询问律师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 

                                                              （完） 


